
C02 身边·重点
2016年10月10日 星期一

编辑：李蕊 组版：王晨 校对：于伟

即日起济宁公开征集公共租赁住房房源

闲闲置置房房子子拿拿出出来来，，政政府府帮帮你你租租
本报济宁10月9

日讯(记者 于伟
通讯员 钱兴龙)
即日起，济宁市房产
管理局在城区开展
公共租赁住房社会
化收储工作。即政府
通过租赁成套住房，
再以优惠价格配租
给住房保障对象。本
次筹集的公租房建
筑面积原则上在50
-80㎡之间，月租金
在900元以下。

公租房社会化
收储，是指政府从市
场上租赁限定户型
面积和租金标准的
成套住房，建立公共
租赁住房房源库，再
以优惠价格配租给
住房保障对象的行
为。通过开展公租房
社会化收储，开辟了
保障房房源筹集的
新渠道。

本次公租房社
会化收储，房源的筹
集遵循“交通方便、
配套完善、环境宜
居、分布合理”的原
则，以简装、符合一
般居住条件的房源

为宜。
此次房源筹集，

需满足以下基本条
件：第一，产权清晰，
水电气暖齐全的成
套住宅，不含毛坯
房；第二，不存在结
构安全和渗漏等质
量问题，保证住用安
全；第三，建筑面积
原则上控制在50-
80㎡之间；第四，月
租金在900元(含)以
下；第五，租期三年。
同时，出租人接受其
房屋被用作公共租
赁住房配租给保障
家庭使用。

租金上，由市房
管局按年度向出租
人支付租金。

公租房收储后，
市房管局将按有关
流程将房源配租给
广大符合条件的住
房保障家庭。为确保
公租房收储管理工
作的顺利开展和平
稳运行，成立专门的
收储管理机构，配合
市房管局做好公租
房收储、管理等各环
节的运行、操作。

为确保公租房收储管理工作的
顺利开展和平稳运行，市房产管理

局委托下属的4个房产管理所具体负
责实施公租房收储、管理等各环节

的运行、操作。有房屋出租意向的产
权人可进行咨询、登记。

合合适适房房源源要要出出租租，，来来这这里里登登记记

市阜桥房管所 运河路22号广巨大厦3楼 2210424、2215862

市古槐房管所 红星中路44号市委党校对过 2260286、13181328929

市济阳房管所 南门口税务街东头路南 2260406、18853772899

市越河房管所 越河北路望湖小区13号 2207169、13605376911

本报记者 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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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已建
成的保障性
住房。(资料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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